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gd.gov.cn/zwgk/wjk/qbwj/yfh/content/post_4336967.html)

附錄

广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行动方案的通知

粤府函〔 2024〕 9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省商务厅反映。

省人民政府 

2024 年 1 月 12 日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提升战略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对接

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工作要求，全面提升广东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水平，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制定

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统筹发展和安全，高标准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

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全面提升广东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能力、

经济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国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试

点探路。

（二）发展目标。经过 3 年左右的发展，在投资、贸易、资金、运输、人员从业自由便

利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实现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效衔接，现代化产业形成规模，全球资源

配置能力显著提升，成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和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平台。 

——建成高水平对外开放引领区。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服务业对外开放

水平大幅提升，进一步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到 2025 年，争取累计注册外

商投资企业突破 3 万家，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突破 700 亿美元。 

——打造高标准国际贸易枢纽区。海陆空铁联运物流体系更加完善，跨境资金流动便利

化水平显著提高，国际航运枢纽功能更趋完善，国际贸易新业态蓬勃发展。到 2025 年，争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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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总额突破 8000 亿元。 

——形成高能级现代化产业聚集区。聚焦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培育一批现代产业和总部经济集群，建成一批国家级科技和产业创新平台，形成全球资源配置

能力优、科技创新实力强的高质量发展引擎。 

——建设粤港澳高度协同发展示范区。形成与港澳制度规则衔接、经济高度协同、要素

便捷流动的发展模式，粤港澳协同创新水平显著提升，基本建成港澳产业发展新空间、港澳人

才创新创业高地、粤港澳宜业宜居优质生活圈。

二、重点工作任务

（一）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 

1. 率先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快落实国务院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

开放试点措施，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商务人员临时入境、数字贸易、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

开展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构建与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努力形成

一批示范引领性经验。（省商务厅牵头，省委网信办，省法院，省公安厅、财政厅、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市场监管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

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

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等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2. 扩大现代服务业开放。推动出台自贸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争取相关开放

举措率先在广东自贸试验区落地。支持南沙率先落地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措施，在科技、

教育、金融、健康医疗、电信、文化等重点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省商务厅牵头，广州市人民

政府，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3.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全面实行“证照分离”和“一照通行”改革，推进“照后减

证”和简化审批。支持横琴打造与澳门趋同的商事登记审批机制，优化“琴澳商事通”工作机

制，实现“一地两注、跨境通办”。探索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工作机制，加强外资企业和民营

企业合法权益保护。（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商务厅、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广东自贸试验区

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

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强化航运贸易枢纽功能，提升国际贸易竞争新优势。 

4. 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一体化功能。持续深化“湾区一港通”“大湾区组合港”改革，

争取拓展试点覆盖范围，探索延伸至粤东和粤西港口。持续推动南沙综合保税区、前海综合保

税区发展绩效评估达到 A 类。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提高货物通关效率。推进横琴、南

沙、前海与粤港澳大湾区机场共建国际货运中心，实现空运货物在机场外“一站式”完成申报、

查验、放行等海关监管手续。优化南沙、蛇口邮轮母港功能和配套政策，吸引更多国际邮轮公

司设立航线。推进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国际通用码头等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到 2025 年，

争取广东自贸试验区集装箱吞吐量达 3700 万标箱，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 5.5 亿吨。（省交通运

输厅牵头，省商务厅，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

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5. 推动国际贸易新业态创新发展。推动全球优品分拨中心、海运中转集拼中心等国际

货物分拨集拼中心建设，培育壮大国际分拨集拼业务。支持离岸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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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离岸贸易“白名单”制度，推动离岸贸易业务发展。支持南沙、前海建设国际航行船舶保

税油供应基地，争取国家允许注册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的

企业开展保税低硫燃料油混兑调和业务。到 2025 年，争取广东自贸试验区国际分拨集拼业务

突破 2000 亿元。（省商务厅牵头，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人民银行深圳市

分行、广东海事局，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

片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6.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全球贸易数字化领航区建设。加快培育贸易数字化标杆企业及综

合型数字化解决方案供应商，形成一批贸易数字化创新示范案例。支持全球溯源中心打造溯源

辅助应用示范试点，探索在海关、市场监管溯源辅助管理以及跨境电商、预制化食品、离岸贸

易等领域的应用。支持前海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拓展应用场景，提

供贸易、物流、金融全链条一站式服务。（省商务厅牵头，广州、深圳市人民政府，省农业农村

厅、市场监管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深圳海关，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

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7. 促进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支持南沙（粤港澳）数据服务试验区、国际海缆登陆

站、区域性国际互联网出入口局建设。推进前海全业务关口局、互联网骨干直联点、中新国际

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海缆登陆站服务区建设。支持横琴打造国际数据合作产业发展集聚区，

启动澳门科技大学 —大湾区科研数据跨境专网试点。（省委网信办牵头，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

局，省通信管理局，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

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提升金融开放创新能级。 

8. 打造融资租赁集聚区。加快融资租赁公司外债便利化试点落地，出台特殊目的公司

（ SPV）共享外债额度实施细则，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与下设 SPV 共享额度有效融资。支持南

沙携手港澳打造全球飞机租赁中心。支持南沙、前海符合条件的境内机构使用自有外汇收入支

付境内经营性租赁外币租金，降低企业汇兑成本。（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人民银行深圳市分

行牵头，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9. 建立期现货联动市场体系。支持前海联合交易中心建设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拓展交

易品种，争取粮食贸易企业依托前海联合交易中心参与线上现货交易。支持南沙建设期货产业

集聚区，支持企业申请设立大宗商品交割仓（厂）库、期货保税交割仓。推动广州期货交易所

交易品种研究和上市。到 2025 年，争取广州期货交易所上市期货品种达到 5 个以上。（广东自

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牵头，广州市人

民政府，省农业农村厅、商务厅、地方金融监管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广东证监局、深圳证

监局，广州期货交易所按职责分工负责） 

10. 推动重大金融平台建设。加快设立粤港澳大湾区保险服务中心，为在粤港澳大湾区

内地居住或工作且合法持有港澳保单的客户提供售后服务。支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南沙）

跨境理财和资管中心与粤港澳大湾区气候投融资中心，提升跨境金融服务水平。支持横琴打造

中国 —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鼓励境内企业开拓葡语系国家市场。（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牵头，

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广东监管局、国家金融监管总

局深圳监管局，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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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聚焦制造业当家，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11. 促进科技创新资源集聚。开展科研用物资跨境自由流动和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

便利化试点，优化科研物资通关措施。推进南沙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临空飞行极端测试平

台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探索扩大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业务覆盖范围。

支持珠海澳大、澳科大科技研究院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省科技厅牵头，省药监局，省

通信管理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

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12. 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加快南沙新能源汽车企业引进和培育，建设智能网联与

新能源汽车自主品牌创新基地、新能源汽车出口基地。推动大型港口作业机械、深水航道建设

工程机械、海洋资源勘探、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支持南沙建设高档数控

机床及关键功能部件创新中心，吸引机床行业相关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支持横琴专精特新产

业园和澳门品牌工业园建设。（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商务厅，广东

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13.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南沙补强宽禁带半导体全产业链，加快前海电子元

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横琴粤澳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建设，打造集成电路产业集群。

支持南沙广东医谷、生物谷等生物医药平台建设，加快横琴中医药研发制造，积极筹建中医药

广东省实验室，推动澳门药监局横琴评审服务中心落地，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发展。（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珠海市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药监局、中医药局，广东自贸

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竞争力。 

14. 推进港澳专业人士便利化执业。支持香港工程建设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通过备案方

式开业执业，探索扩大执业范围。支持前海加快形成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工程建设管理制度，

加快建筑业与国际接轨。争取实现注册专业工程师（环境）、药剂师、教师等 3 类港澳职业资

格在横琴、南沙、前海跨境便利执业。（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省教育厅、生态环境厅、

住房城乡建设厅、药监局，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

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15. 加强粤港澳法律服务合作。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暨“一带一路”（广州·南沙）法

律服务集聚区、前海深港国际法务区、横琴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琴澳仲裁合作平台建设，强化

粤港澳三地仲裁、调解等法律服务合作。争取将港澳调解组织纳入特邀调解组织名册试点，为

纠纷解决提供专业化服务。支持横琴粤港澳工程争议国际调解中心完善工程争议解决机制，扩

充国际调解员队伍。（省司法厅牵头，省法院，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

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

责分工负责） 

16. 优化港澳居民跨境医疗服务。进一步完善港澳居民就医转诊、急救转运、医保结算

等服务协同机制，探索香港“长者医疗券”在特定医疗机构的使用。支持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就业的澳门居民就地参加职工医保和未就业澳门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省卫生健康委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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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省医保局，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

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17. 推进横琴“分线管理”落地实施。探索推动在横琴口岸与澳门海关加强执法协作，

实施进出境货车及其所载货物“一次机检”。优化澳门非营运单牌车通关模式，推动实施车辆

“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联合一站式）查验模式，进一步提高车辆通关效能。（海关总署广东

分署牵头，珠海边检总站，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加强区域协同发展，提升辐射带动能力。 

18. 加强与广东海南区域合作平台对接合作。加强广东自贸试验区与广东海南区域合作

平台在制度创新、平台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人才交流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支持广东海南区域

合作平台复制推广广东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省商务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按职责分工

负责） 

19. 加快广东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充分发挥广东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作用，促进粤东

粤西粤北重点产业发展。推进与广东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政策联动、产业联动、创新联动，

鼓励联动发展区结合实际开展改革创新。（省商务厅牵头） 

20. 加大改革创新经验复制推广。加快国务院第七批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和广东省

第八批改革创新经验的复制推广工作，推进跨境人民币全程电子缴税、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

险等经验落地见效。及时总结梳理新一批改革创新成果，在全国或全省复制推广。（省商务厅

牵头）

三、保障措施

（一）坚持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加强党的建设始终贯穿于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全过

程，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广东自贸试验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坚强保障，

确保改革创新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二）加强组织实施。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在省自贸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统筹

协调下，各部门按照责任分工，完善配套政策和措施，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地实施。省商务厅

要加强对行动方案的组织实施、协调指导和动态跟踪，建立协同高效的工作机制。广东自贸试

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要对各项重点

工作任务细化工作措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三）强化风险防控。统筹开放与安全，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意识形态风险

防控，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建设，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

性风险的底线，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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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行动方案的通知粤府函〔 2024〕 9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省商务厅反映。
	省人民政府 2024年 1月 12日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工作要求，全面提升广东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水平，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统筹发展和安全，高标准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全面提升广东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能力、经济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国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试点探路。
	（二）发展目标。经过 3年左右的发展，在投资、贸易、资金、运输、人员从业自由便利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实现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效衔接，现代化产业形成规模，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显著提升，成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和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平台。 
	——建成高水平对外开放引领区。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大幅提升，进一步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到 2025年，争取累计注册外商投资企业突破 3万家，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突破 700亿美元。 
	——打造高标准国际贸易枢纽区。海陆空铁联运物流体系更加完善，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水平显著提高，国际航运枢纽功能更趋完善，国际贸易新业态蓬勃发展。到 2025年，争取进 
	——打造高标准国际贸易枢纽区。海陆空铁联运物流体系更加完善，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水平显著提高，国际航运枢纽功能更趋完善，国际贸易新业态蓬勃发展。到 2025年，争取进 
	出口总额突破 8000亿元。 

	——形成高能级现代化产业聚集区。聚焦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培育一批现代产业和总部经济集群，建成一批国家级科技和产业创新平台，形成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优、科技创新实力强的高质量发展引擎。 
	——建设粤港澳高度协同发展示范区。形成与港澳制度规则衔接、经济高度协同、要素便捷流动的发展模式，粤港澳协同创新水平显著提升，基本建成港澳产业发展新空间、港澳人才创新创业高地、粤港澳宜业宜居优质生活圈。
	二、重点工作任务
	（一）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 
	1.率先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快落实国务院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试点措施，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商务人员临时入境、数字贸易、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开展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构建与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努力形成一批示范引领性经验。（省商务厅牵头，省委网信办，省法院，省公安厅、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市场监管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等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2.扩大现代服务业开放。推动出台自贸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争取相关开放举措率先在广东自贸试验区落地。支持南沙率先落地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措施，在科技、教育、金融、健康医疗、电信、文化等重点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省商务厅牵头，广州市人民政府，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3.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全面实行“证照分离”和“一照通行”改革，推进“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支持横琴打造与澳门趋同的商事登记审批机制，优化“琴澳商事通”工作机制，实现“一地两注、跨境通办”。探索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工作机制，加强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保护。（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商务厅、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强化航运贸易枢纽功能，提升国际贸易竞争新优势。 
	4.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一体化功能。持续深化“湾区一港通”“大湾区组合港”改革，争取拓展试点覆盖范围，探索延伸至粤东和粤西港口。持续推动南沙综合保税区、前海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达到 A类。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提高货物通关效率。推进横琴、南沙、前海与粤港澳大湾区机场共建国际货运中心，实现空运货物在机场外“一站式”完成申报、查验、放行等海关监管手续。优化南沙、蛇口邮轮母港功能和配套政策，吸引更多国际邮轮公司设立航线。推进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国际通用码头等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到 2025年，争取广东自贸试验区集装箱吞吐量达 3700万标箱，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 5.5亿吨。（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商务厅，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5.推动国际贸易新业态创新发展。推动全球优品分拨中心、海运中转集拼中心等国际货物分拨集拼中心建设，培育壮大国际分拨集拼业务。支持离岸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健全 
	新型离岸贸易“白名单”制度，推动离岸贸易业务发展。支持南沙、前海建设国际航行船舶保税油供应基地，争取国家允许注册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的企业开展保税低硫燃料油混兑调和业务。到 2025年，争取广东自贸试验区国际分拨集拼业务突破 2000亿元。（省商务厅牵头，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广东海事局，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6.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全球贸易数字化领航区建设。加快培育贸易数字化标杆企业及综合型数字化解决方案供应商，形成一批贸易数字化创新示范案例。支持全球溯源中心打造溯源辅助应用示范试点，探索在海关、市场监管溯源辅助管理以及跨境电商、预制化食品、离岸贸易等领域的应用。支持前海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拓展应用场景，提供贸易、物流、金融全链条一站式服务。（省商务厅牵头，广州、深圳市人民政府，省农业农村厅、市场监管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深圳海关，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7.促进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支持南沙（粤港澳）数据服务试验区、国际海缆登陆站、区域性国际互联网出入口局建设。推进前海全业务关口局、互联网骨干直联点、中新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海缆登陆站服务区建设。支持横琴打造国际数据合作产业发展集聚区，启动澳门科技大学 —大湾区科研数据跨境专网试点。（省委网信办牵头，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省通信管理局，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提升金融开放创新能级。 
	8.打造融资租赁集聚区。加快融资租赁公司外债便利化试点落地，出台特殊目的公司（ SPV）共享外债额度实施细则，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与下设 SPV共享额度有效融资。支持南沙携手港澳打造全球飞机租赁中心。支持南沙、前海符合条件的境内机构使用自有外汇收入支付境内经营性租赁外币租金，降低企业汇兑成本。（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牵头，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9.建立期现货联动市场体系。支持前海联合交易中心建设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拓展交易品种，争取粮食贸易企业依托前海联合交易中心参与线上现货交易。支持南沙建设期货产业集聚区，支持企业申请设立大宗商品交割仓（厂）库、期货保税交割仓。推动广州期货交易所交易品种研究和上市。到 2025年，争取广州期货交易所上市期货品种达到 5个以上。（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牵头，广州市人民政府，省农业农村厅、商务厅、地方金融监管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广东证监局、深圳证监局，广州期货交易所按职责分工负责） 
	10.推动重大金融平台建设。加快设立粤港澳大湾区保险服务中心，为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居住或工作且合法持有港澳保单的客户提供售后服务。支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南沙）跨境理财和资管中心与粤港澳大湾区气候投融资中心，提升跨境金融服务水平。支持横琴打造中国 —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鼓励境内企业开拓葡语系国家市场。（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牵头，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广东监管局、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深圳监管局，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 
	10.推动重大金融平台建设。加快设立粤港澳大湾区保险服务中心，为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居住或工作且合法持有港澳保单的客户提供售后服务。支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南沙）跨境理财和资管中心与粤港澳大湾区气候投融资中心，提升跨境金融服务水平。支持横琴打造中国 —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鼓励境内企业开拓葡语系国家市场。（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牵头，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广东监管局、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深圳监管局，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 
	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聚焦制造业当家，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11.促进科技创新资源集聚。开展科研用物资跨境自由流动和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便利化试点，优化科研物资通关措施。推进南沙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临空飞行极端测试平台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探索扩大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业务覆盖范围。支持珠海澳大、澳科大科技研究院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省科技厅牵头，省药监局，省通信管理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12.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加快南沙新能源汽车企业引进和培育，建设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自主品牌创新基地、新能源汽车出口基地。推动大型港口作业机械、深水航道建设工程机械、海洋资源勘探、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支持南沙建设高档数控机床及关键功能部件创新中心，吸引机床行业相关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支持横琴专精特新产业园和澳门品牌工业园建设。（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商务厅，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13.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南沙补强宽禁带半导体全产业链，加快前海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横琴粤澳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建设，打造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支持南沙广东医谷、生物谷等生物医药平台建设，加快横琴中医药研发制造，积极筹建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推动澳门药监局横琴评审服务中心落地，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发展。（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珠海市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药监局、中医药局，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竞争力。 
	14.推进港澳专业人士便利化执业。支持香港工程建设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通过备案方式开业执业，探索扩大执业范围。支持前海加快形成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工程建设管理制度，加快建筑业与国际接轨。争取实现注册专业工程师（环境）、药剂师、教师等 3类港澳职业资格在横琴、南沙、前海跨境便利执业。（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省教育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药监局，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15.加强粤港澳法律服务合作。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暨“一带一路”（广州·南沙）法律服务集聚区、前海深港国际法务区、横琴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琴澳仲裁合作平台建设，强化粤港澳三地仲裁、调解等法律服务合作。争取将港澳调解组织纳入特邀调解组织名册试点，为纠纷解决提供专业化服务。支持横琴粤港澳工程争议国际调解中心完善工程争议解决机制，扩充国际调解员队伍。（省司法厅牵头，省法院，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16.优化港澳居民跨境医疗服务。进一步完善港澳居民就医转诊、急救转运、医保结算等服务协同机制，探索香港“长者医疗券”在特定医疗机构的使用。支持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就业的澳门居民就地参加职工医保和未就业澳门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省卫生健康委牵 
	头，省医保局，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17.推进横琴“分线管理”落地实施。探索推动在横琴口岸与澳门海关加强执法协作，实施进出境货车及其所载货物“一次机检”。优化澳门非营运单牌车通关模式，推动实施车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联合一站式）查验模式，进一步提高车辆通关效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牵头，珠海边检总站，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加强区域协同发展，提升辐射带动能力。 
	18.加强与广东海南区域合作平台对接合作。加强广东自贸试验区与广东海南区域合作平台在制度创新、平台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人才交流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支持广东海南区域合作平台复制推广广东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省商务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19.加快广东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充分发挥广东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作用，促进粤东粤西粤北重点产业发展。推进与广东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政策联动、产业联动、创新联动，鼓励联动发展区结合实际开展改革创新。（省商务厅牵头） 
	20.加大改革创新经验复制推广。加快国务院第七批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和广东省第八批改革创新经验的复制推广工作，推进跨境人民币全程电子缴税、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险等经验落地见效。及时总结梳理新一批改革创新成果，在全国或全省复制推广。（省商务厅牵头）
	三、保障措施
	（一）坚持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加强党的建设始终贯穿于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全过程，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广东自贸试验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坚强保障，确保改革创新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二）加强组织实施。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在省自贸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下，各部门按照责任分工，完善配套政策和措施，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地实施。省商务厅要加强对行动方案的组织实施、协调指导和动态跟踪，建立协同高效的工作机制。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要对各项重点工作任务细化工作措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三）强化风险防控。统筹开放与安全，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建设，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 




